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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综合评价
熊 鹰，唐湘玲，覃事娅

（长沙理工大学 资源环境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４）

摘　要：根据集对分析方法的思路以及按照空间解析几何的内涵，通过分析湖南省县城经济—社会—环境

３个子系统状态的三维空间，构建了 系 统 协 调 性 与 综 合 水 平 的 评 价 模 型。运 用 该 方 法 定 量 评 价 了 湖 南 省

８８个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状况。研究表明：（１）湖南省县域系统协调性的状况与其经济水

平的高低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局部区域有差异，而县域系统综合水平的高低与县域经济水平的高低之间

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２）在系统协调性空间格局上，系统 协 调 性 较 好 的 县 域 主 要 分 布 在 湘 东 和 湘 南，

系统协调性较差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湘中、湘西；（３）在系统协 调 性 组 合 类 型 的 空 间 格 局 上，总 体 表 现 为 湘

东地区的县域大多属于高水平上的协调类 型，而 湘 西 地 区 的 多 数 县 域 属 于 低 水 平 上 的 不 太 协 调 类 型。评

价结果可为湖南省不同县域采取相应策略，促进区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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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系统是由经济、社会、环境３个子系统构成

的复杂系统，其中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建立于环

境子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着耦合关系［１］。县域是以

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的地理空间，其处于城市和农村

的结合部，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随着县域经济的发

展壮大，工业 化、城 镇 化 的 快 速 发 展，工 业 和 人 口 集



聚，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 作 用 剧 烈，并 使

县域成为我国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主要

载体。如何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协调好各系

统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县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对区域系统协调性的研究受到

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为 丰 硕 的 成 果［２－８］。但

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县域尺度的研究较少，
评价系统不够全面，在方法上注重评价子系统间的协

调程度，而未能定量评价区域系统的综合水平等。鉴

于此，本文以湖南省为研究区域，定量评价了该省８８
个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以及县 域 综 合

水平，以期促进县域经济与社会、环境系统间的同步

协调发展，提升县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湖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省份之一，其县域

数量多，近年来，湖南省把握机遇、跨越发展，成功挤

进万 亿 元 ＧＤＰ省 份，县 域 经 济 也 得 到 快 速 发 展。

２００９年全省县 域 完 成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占 全 省 ＧＤＰ的

６５％以上，县域 财 政 总 收 入 占 全 省 的３１％以 上。与

此同时，县域生态环境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

加深。因此，加强对该省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

协调性综合评价，有利于掌握各县域系统协调发展的

状况，为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健康发

展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方法与评价模型

１．１　指标体系及评判标准

１．１．１　指标体系的建立　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系

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涉及众

多要素，既有自然要素也有人为要素。
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为了科学、系统地实现对研究

目标的综合分析，故指标群的选取应充分考虑科学性

与区域特殊性的紧密结合。为此，从湖南省县域社会

经济与 生 态 环 境 特 点 出 发，在 对 影 响 县 域 经 济—社

会—环境系统的主要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广

泛征求专家的意见，并参考国家、省生态示范区建设

考核标准以及我国现行的调查统计体系，考虑到数据

资料的可得性以及指标的计算复杂性，从社会、经济、
环境３个子系统共选择了８个层次，共２２项指标，建
立湖南省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表１）。

表１　湖南省县域经济－社会－环境各子系统的组成要素及评判标准

综合指标
准则层

指标
指标因子 极性

评判标准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经

济

子

系

统

经济数量

人均ＧＤＰ／元 ＋ ≥１４　００３　 １１　４５７≤ｘ≤１４　００３ ＜１１　４５７

ＧＤＰ年增长率／％ ［］ ［１０．３００－１２．６００］
［９．２００－１０．３００］

［１２．６００－１３．８００］
＜９．２００

＞１３．８００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 ＋ ≥４５４　 ３７１≤ｘ≤４５４ ＜３７１

经济结构

非农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 ≥８０．２６０　 ６５．６７０≤ｘ≤８０．２６０ ＜６５．６７０
固定资产投资额占ＧＤＰ比重／％ ＋ ≥３９．２１０　 ３２．０８０≤ｘ≤３９．２１０ ＜３２．０８０
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 ≥３．８００　 ３．１１０≤ｘ≤３．８００ ＜３．１１０

社

会

子

系

统

人口指标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 ≤２８６　 ２８６＜ｘ≤３５０ ＞３５０
人口自然增长率／‰ － ≤５．７００　 ５．７００＜ｘ≤６．９６０ ＞６．９６０

生活质量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 ≥４　３９１　 ３　５９３≤ｘ＜４　３９１ ＜３　５９３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１２　０３０　 ９　８４２≤ｘ＜１２　０３０ ＜９　８４２
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元 ＋ ≥４　６１４　 ３　７７５≤ｘ＜４　６１４ ＜３　７７５
恩格尔系数／％ － ≤３７　 ３７＜ｘ≤４６ ＞４６

科教文卫
每万人拥有中等学校教师数／人 ＋ ≥４３　 ３５≤ｘ＜４３ ＜３５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张 ＋ ≥２４　 ２０≤ｘ＜２４ ＜２０

基础设施
人均综合能源消费量／ｔ ＋ ≥０．７１０　 ０．５８０≤ｘ＜０．７１０ ＜０．５８０
人均邮电业务收入／元 ＋ ≥３６４．９００　 ２９８．５００≤ｘ＜３６４．９００ ＜２９８．５００

环

境

子

系

统

资源指标

人均耕地面积／ｈｍ２ ［］ ［０．０５６－０．０６８］
［０．０５０－０．０５６］

［０．０６８－０．０７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４
每万人水库容量／ｍ３ ＋ ≥８９３　 ７３０≤ｘ＜８９３ ＜７３０
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元 ＋ ≥４　８９３　 ４　００４≤ｘ＜４　８９３ ＜４　００４

环境指标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９７．３００　 ７９．６００≤ｘ＜９７．３００ ＜７９．６００
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 ＋ ≥９４．６００　 ７７．４００≤ｘ＜９４．６００ ＜７７．４００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８３．０００　 ６７．９００≤ｘ＜８３．０００ ＜６７．９００

　　注：极性为“＋”表示其值越大对区域系统越有利，极性为“－”则反之，极性为“［］”表示区间值或目标值；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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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指标体系的评判标准　确定各要素的评判标

准是衡量县 域 综 合 协 调 性 的 一 个 关 键 步 骤。为 了 反

映各县域指标 在 区 域 中 所 处 的 状 态，以２００８年 湖 南

省８８个县域各个指标的平均值作为确定各要素评判

标准的基准 值。由 于 各 县 域 同 一 指 标 所 处 的 状 态 不

同，因而所确定的评判标准在起到积极引导作用的同

时，也能有效地将它们区分。因此，标准应该定得“适

度偏高”一些［１］。
由于每个指标因子所属的极性有差别，其评判的

标准和 与 评 判 的 方 法 也 不 同。具 体 为：对 于 极 性 为

“－”的指标，以≤８８个县域平均值的０．９倍（当指标

数值为绝对数时）作 为 其 满 意 状 态 的 评 判 标 准，以＞
８８个县域平均值的１．１倍（当指标数值为绝对数时）
作为其不满意状态的评判标准，以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作为其基本满意状态的评判标准。
对于极性为“＋”的指标，则以≥８８个县域平均值

的１．１倍（当指标数 值 为 绝 对 数 时）作 为 其 满 意 状 态

的评判标准，以＜８８个县域平均值的０．９倍（当指标

数值为绝对数 时）作 为 其 不 满 意 状 态 的 评 判 标 准，以

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作为其基本满意状态的评判标准。
而极性为“［］”的指标，以介于８８个县域平均值的０．９
～１．１倍 （当指标数值为绝对数时）作为 其 满 意 状 态

的评判标准，以介于８８个县域平均值的０．８～０．９倍

（当指标数值为绝对数时）以及介于８８个县域平均值

的１．１～１．２倍 （当指标数值为绝对数时）作为其基本

满意状态的评判标准，以＜８８个县域平均值的０．８倍

以及＞５２个县域平均值的１．２倍（当指标数值为绝对

数时）作为 其 不 满 意 状 态 的 评 判 标 准。据 此，确 定 各

要素的评判标准（表１）。

１．２　评价方法与评价模型

１．２．１　子系统评价思路　通过借鉴集对分析方法的

研究思路［１，９］，评 价 区 域 子 系 统 所 处 的 状 态。具 体 步

骤为：（１）选取子系统的评价指标因子；（２）对指标因

子的评 判 状 态 分 类，分 为 满 意（ｓｔａｔｅ　１）、基 本 满 意

（ｓｔａｔｅ　２）和不满 意（ｓｔａｔｅ　３）３种 状 态，再 根 据 各 指 标

的平均值 确 定 其 评 判 标 准，并 以 此 评 判 该 指 标 的 状

态；（３）对子系 统 中 处 于 状 态ｓｔａｔｅ　１和ｓｔａｔｅ　２的 指

标数目分别进行小计，得到Ｎ１ 和Ｎ２。同时，考虑到

子系统的 指 标 数 目 不 同，为 了 使 子 系 统 间 具 有 可 比

性，计算得 出 一 个 相 对 数 来 表 示 子 系 统 中 处 于 状 态

ｓｔａｔｅ　１和状态ｓｔａｔｅ　２的要素数目，即 涉 及 到 所 有 要

素状态的综合性指标Ｓ，并以此衡量子系统所处的状

态。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１０］：

Ｓ＝Ｋ（Ｗ１Ｎ１＋Ｗ２Ｎ２）／Ｎ （１）
式 中：Ｓ———综 合 性 指 标，反 映 子 系 统 所 处 的 状 态；

Ｎ———系统 的 要 素 数 目；Ｎ１，Ｎ２———处 于 满 意（ｓｔａｔｅ
１）、基本满 意（ｓｔａｔｅ　２）状 态 的 要 素 数 目；Ｗ１，Ｗ２———

Ｎ１，Ｎ２ 的权重（％）；Ｋ———常数（为了使０≤Ｓ≤１０，
取Ｋ＝１０）。式（１）表示，若Ｓ值越大，表明处于满意

（ｓｔａｔｅ　１）和基本满意（ｓｔａｔｅ　２）状态的要素越多，则该

子系统所处的状 态 就 越 好，若Ｓ值 越 小，则 子 系 统 所

处的状态就越差。

１．２．２　系统协调性与综合水平的评价模型　区域系

统是由经济、社会与环境子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
评价区域系统的协调性，其实质就是评判各子系统之

间的同步性。按照空间解析几何的内涵，即空间中的

任意一个点，存在于一个三维空间坐标系之中，该点

的状态由其所处的三维坐标（ｘ，ｙ，ｚ）来反映。因此，
若经济、社会、环境３个子系统所处的状态Ｓ１，Ｓ２，Ｓ３
对应着一个三维空间（图１），那么这个三维空间中的

任一点Ｐ就表示区域系统所处的状态［３］。若３个子

系统的状态 在 起 始 点（原 点Ｏ）相 同，则 图１中 直 线

ＯＰ０ 上的点，其状态值Ｓ１＝Ｓ２＝Ｓ３，表明３个子系统

“完全同步发展”，即 区 域 系 统 处 于“完 全 协 调 状 态”；
若Ｐ点没有在直线ＯＰ０ 上，则Ｐ点到直线ＯＰ０ 的垂

直距离大小（ｄ１）表示区域系统状态偏离“完全协调状

态”的程度，即 为“系 统 协 调 性”；而Ｐ 点 到 原 点Ｏ 之

间的直线距离大小（ｄ２），表示区域系统协调性综合水

平。两个距离ｄ１，ｄ２ 的计算公式为［１０］：

ｄ１＝
（ｓ１－ｓ２）２＋（ｓ１－ｓ３）２＋（ｓ２－ｓ３）２槡 ３

（２）

ｄ２＝ ｓ２１＋ｓ２２＋ｓ槡 ２
３ （３）

式中：ｄ１，ｄ２———系统协调状态 偏 离 度，其 中ｄ１ 为０，
表示区域系统处于“完全协调状态”；ｄ１ 越大表示区域

系统协调性越差，反之系统协调性越好；ｄ２ 越大表示

区域综合水平越高，反之综合水平越低。

图１　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状态的三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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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两者的组合类型　将区域系统协调性与其综

合水平分别划分不同等级，再进行两两组合，进而得

到它们的组合类型。在分析结果时，可根据研究的需

要将不同类型进一步细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评价结果

根据表１中各指标的评判标准，判别各县域经济

子系统各要素的状态，再通过式（１），计算每个县域经

济子系统所处的状态Ｓ１。计算过程中，满意状态的权

重（Ｗ１）与基本满意状态的权重（Ｗ２）应有差别。本文

根据Ｄｅｌｐｈｉ法选取Ｗ１，Ｗ２ 的 权 重 分 别 为１和０．５。
同理，依据上述方法，计算各县域社会子系统以及环境

子系统所处的状态Ｓ２，Ｓ３。并依据式（２）—（３），计算各

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ｄ１）以及各县域的

综合水平（ｄ２）。具体评价结果见表２。

表２　湖南省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评价结果

县域 ｄ１ ｄ２ 县域 ｄ１ ｄ２ 县域 ｄ１ ｄ２ 县域 ｄ１ ｄ２
长沙 １．１１　 １３．２６ 隆回 ２．２７　 ５．９４ 桃江 ２．７２　 ７．２６ 沅陵 ２．４５　 ８．０８
望城 １．２９　 １１．５６ 洞口 ２．８７　 ８．０３ 安化 ２．６０　 ５．６４ 辰溪 ２．３７　 ６．０６
宁乡 ０．６２　 １０．７０ 绥宁 １．４２　 ６．１３ 沅江 ２．０６　 ９．５６ 溆浦 １．８７　 ６．３４
浏阳 ０．７６　 １１．９６ 新宁 ２．５４　 ７．０２ 桂阳 ０．８５　 １０．４３ 会同 ０．７６　 ５．４４
株洲 １．０９　 ９．４０ 城步 ２．６０　 ９．６９ 宜章 ０．６２　 １０．９９ 麻阳 ２．５４　 ７．０２
攸县 １．６３　 ９．９５ 武冈 ２．９７　 ８．７０ 永兴 ２．５４　 １１．１７ 新晃 ２．０４　 ６．１２
茶陵 ２．６０　 ８．８６ 岳阳 ２．３６　 １０．４７ 嘉禾 ０．８５　 ７．９８ 芷江 １．５２　 ６．７２
炎陵 １．８３　 ７．８２ 华容 ２．４９　 ９．５７ 临武 ０．６８　 ７．７３ 靖州 １．０６　 ５．７８
醴陵 ０．７６　 ９．７５ 湘阴 ２．９７　 ９．６１ 汝城 １．７０　 ７．９８ 通道 １．８０　 ５．１４
湘潭 ２．９５　 ９．８８ 平江 ０．５９　 ３．６１ 桂东 １．８０　 ６．５１ 洪江 ０．８５　 ６．９８
湘乡 ２．９５　 １１．０８ 汨罗 １．２１　 ９．９８ 安仁 １．８３　 ５．６９ 双峰 ３．４７　 ６．２５
韶山 １．９２　 １２．９４ 临湘 ２．８５　 １０．３１ 资兴 ０．９５　 １２．８３ 新化 １．３０　 ４．４３
衡阳 ２．９８　 ８．１７ 安乡 ０．６２　 ６．６７ 祁阳 ０．９５　 ６．５２ 冷水江 １．９８　 １０．２０
衡南 ３．１７　 ９．１３ 汉寿 ０．７６　 ５．４４ 东安 ２．２７　 ７．８４ 涟源 ０．８２　 ４．９７
衡山 １．４２　 ７．１７ 澧县 ０．７６　 ５．４４ 双牌 １．６７　 ８．４４ 吉首 ２．９５　 １１．３６
衡东 １．９１　 ８．４９ 临澧 ０．６８　 ９．１７ 道县 ２．４５　 ６．７２ 泸溪 １．３０　 ６．２９
祁东 １．３０　 ６．９５ 桃源 ２．７２　 ７．２６ 江永 １．１９　 ５．９９ 凤凰 １．８３　 ５．６９
耒阳 ２．１３　 １０．５１ 石门 １．８０　 １０．７４ 宁远 ２．１１　 ４．９０ 花垣 １．７７　 ９．５９
常宁 ０．６８　 ８．２１ 津市 １．８０　 １１．２１ 蓝山 ０．７６　 ７．６４ 保靖 １．４２　 ７．１７
邵东 １．１９　 １０．２７ 慈利 １．７７　 ８．０９ 新田 ２．０１　 ７．７７ 古丈 １．３６　 ７．８２
新邵 １．８７　 ６．３４ 桑植 １．８０　 ６．９７ 江华 １．８７　 ６．３４ 永顺 ２．０１　 ５．８４
邵阳 ３．４２　 ６．７９ 南县 ２．９５　 ７．２７ 中方 １．９２　 ８．６８ 龙山 ２．６６　 ５．８４

　　注：ｄ１，ｄ２ 为系统协调状态偏离度。

２．２　结果分析

２．２．１　县 域 系 统 协 调 性 分 析　根 据 湖 南 省 县 域 经

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的评价结果（表２），将系

统协调性划分为３个等级，即当ｄ１≤１．５时，表示 县

域的系统协调性好；当１．５＜ｄ１≤２．５时，表示县域的

系统协调性为中等水平；当ｄ１＞２．５时，表示县域 系

统协调性差。从结果来看，湖南省的８８个县域中，系

统协调性好的县域有３１个，其中湘北地区６个，湘中

地区４个，湘南地区１１个，湘东地区４个，湘西地区６
个；系统协调性中等的县域有３５个，其中湘北地区７
个，湘中地区４个，湘南地区１０个，湘东地区４个，湘

西地区１０个；系统协调性差的县域有２２个，其 中 湘

北地区６个，湘中地区８个，湘南地区４个，湘东地区

１个，湘西地区３个。从协调性的３个等级分别占湖

南３大地区县域总数的比重来看，协调性好的县域分

别占 湘 北、湘 中、湘 南、湘 东 和 湘 西 地 区 县 域 总 数 的

３２％，２５％，４４％，４４％，３２％；协调性差的县域分别占

湘北、湘中、湘南、湘东和湘西地区县域总数的３２％，

５０％，１６％，１１％，１６％。这 表 明 湘 东、湘 南 地 区 的 协

调性 整 体 状 况 较 好，湘 中、湘 西 地 区 的 协 调 性 较 差。

而从湖南省县域经济状况看，整体上湘东、湘南地区

较湘西、湘中地区的发展水平高。这说明湖南省县域

经济—社会—环境系 统 协 调 性 的 状 况 与 县 域 经 济 水

平的高低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评价结果大体与

实际状况相符。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相

互制约，导致部分经济水平较高的县域，其系统协调

性却不好，甚至是较差。如湘北地区无论是自然条件

还是社会经济水平，在全省都位居较好水平，但系统

协调性等级差的县域所占比重较大（３２％），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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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该区是主要的农业产区，近年来，工业化水平快

速发 展，导 致 污 染 强 度 过 高，同 时，该 区 地 处 洞 庭 湖

区，生态灾害的影响较大，导致环境系统得分不高，进

而在很大程度 上 抵 消 了 自 然 环 境 和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上

的优势。又如 处 于 湘 东 地 区 的 湘 潭 县 与 湘 乡 市 的 经

济水平 较 高，２００８年 人 均 ＧＤＰ分 别 达 到１３　３６４和

１４　４２４元／人，但由于其环境质量状况较差，使其子系

统间不能 同 步 发 展，环 境 滞 后 导 致 其 系 统 协 调 性 较

差。而地处 湘 西、湘 中 的 泸 溪、凤 凰、花 垣、保 靖、古

丈、新化、桑植、会同、溆浦等县，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

高，但系统协调性却较好。说明部分县域的系统协调

性与经济水平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显著或不一致，在一

定程度上受其他因素（如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等）影响

较大并改变了系统协调性的空间分布格局。

２．２．２　县域综合水平分析　根据湖南省县域系统协

调性综合水平评价结果（表２），将其划分为３个等级：
当ｄ２≥９．５时，表示县域系统协调性综合水平高；当

７．０≤ｄ２＜９．５时，表示县域的系统协调性综合水平为

中等水平；当ｄ２＜７．０时，表示县域的系统协调性 综

合水平差。在全 省８８个 县 域 中，综 合 水 平 高 的 县 域

有２７个，其中湘北地区８个，湘中地区６个，湘 南 地

区５个，湘东地区６个，湘西地区２个；综合水平中等

的县域有２８个，其中湘北地区５个，湘中 地 区３个，
湘南地区１２个，湘东地区３个，湘西地区５个；综 合

水平低的县域有３３个，其中湘北地区６个，湘中地区

７个，湘南地区８个，湘西地区１２个。从３个等级分

别占湖南五大地区县域总数的比重来看，综合水平高

的县域分别占湘北、湘中、湘南、湘东和湘西地区县域

总数的４２％，３８％，２０％，６７％和１１％；综合水平低的

县域分 别 占 各 地 区 县 域 总 数 的 比 重 为３２％，４４％，

３２％，０％和６３％。由此可见，就总体状 况 而 言，湘 东

地区县域协调性的综合水平较高，而湘西地区县域的

综合水平较低。
湘东地区的长 沙、望 城、浏 阳、宁 乡 等 县 域，因 其

区位条件优越，且 县 域 经 济 发 达（居 湖 南 省 县 域 的 前

列），其县域 综 合 水 平 都 属 于 高 等 水 平。地 处 湘 西 的

永顺、龙山、古丈、泸 溪、通 道、靖 州 等 县 域，因 其 经 济

发展水平较低，其县域综合水平属于低等水平。而衡

阳、衡南、衡山、衡 东、耒 阳、常 宁、邵 东、资 兴 等 县 域，
虽地处湘南，但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县域综

合水平都属于中等水平以上。综上表明，在一定程度

上湖南省县域 系 统 协 调 性 的 综 合 水 平 高 低 与 县 域 的

经济水平高 低 之 间 呈 正 相 关 关 系。但 局 部 仍 存 在 变

异，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其系统的综合协调水平

不高。如地处湘北地区的汉寿、澧县等，其人均ＧＤＰ
水平较高，但综合水平却属于较低水平，其主要原因

在于社会、环境系统的发展没有与经济系统的发展同

步，进而影响了综合协调性水平。

２．２．３　两者的组合类型分析　将县域系统协调性的

３个等级与县域综合水平的３个等级进行矩阵列联，
得到９种组合类型。各类型的组合状态及县域分布

见表３。

表３　湖南省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与综合水平的组合类型

类型 组合状态 包括的县域 县域数量及分布

高水平上的
协调Ⅰ

协调性好，
综合水平高

长沙县、望 城 县、宁 乡 县、浏 阳 市、醴 陵 市、汨 罗 市、邵 东
县、桂阳县、宜章县、资兴市

共１０个，其中湘东５个，湘南３个，
湘中和湘北各１个

中等水平上
的协调Ⅱ

协调性好，
综合水平中等

株洲县、临 澧 县、衡 山 县、常 宁 市、临 武 县、蓝 山 县、嘉 禾
县、古丈县、保靖县

共９个，其 中 湘 西２个，湘 南５个，
湘东和湘北各１个

低水平上的
协调Ⅲ

协调性好，
综合水平低

安乡县、平江县、汉寿县、澧县、新化县、涟源市、绥宁县、祁
东县、祁阳县、江永县、会同县、靖州县、洪江市、泸溪县

共１４个，其中湘西４个，湘南３个，
湘中３个，湘北４个

高水平上的
不太协调Ⅳ

协调性中等，
综合水平高

岳阳县、华 容 县、津 市 市、沅 江 市、石 门 县、韶 山 市、冷 水
江市、耒阳市、攸县、花垣县

共１０个，其中湘西１个，湘南１个，
湘中２个，湘东１个，湘北５个

中等水平上的
不太协调Ⅴ

协调性中等，
综合水平中等

衡东县、东 安 县、双 牌 县、汝 城 县、新 田 县、慈 利 县、炎 陵
县、中方县、沅陵县

共９个，其 中 湘 西２个，湘 南５个，
湘东１个，湘北１个

低水平上的
不太协调Ⅵ

协调性中等，
综合水平低

安仁县、道县、桂东县、江华县、桑植县、新邵县、隆回县、溆
浦县、辰溪县、芷江县、新晃县、通道县、凤凰县、永顺县

共１４个，其中湘西７个，湘南４个，
湘中２个，湘北１个

高水平上的
不协调Ⅶ

协调性差，
综合水平高

湘阴 县、临 湘 市、湘 潭 县、湘 乡 市、城 步 县、永 兴 县、吉
首市

共７个，其 中 湘 西１个，湘 南１个，
湘中３个，湘北２个

中等水平上的
不协调Ⅷ

协调性差，
综合水平中等

桃源县、南县、桃江县、洞 口 县、武 冈 市、新 宁 县、衡 阳 县、
衡南县、茶陵县、麻阳县

共１０个，其中湘西１个，湘南２个，
湘东１个，湘中３个，湘北３个

低水平上的
不协调Ⅸ

协调性差，
综合水平低

龙山县、安化县、邵阳县、双峰县、宁远县
共５个，其 中 湘 西１个，湘 南１个，
湘中２个，湘北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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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表３可 知，湘 北 地 区 的 县 域 主 要 属 于 类 型Ⅳ
（高水平上的不太协调）和类型Ⅲ（低水平上的协调）；
湘中地区的县域主要属于类型Ⅷ（中等水平上的不协

调）；湘南地区的县域主要属于类型Ⅱ（中等水平上的

协调）、类型Ⅵ（低水平上的不太协调）和类型Ⅴ（中等

水平上的不太协调）；湘东地区的县域 主 要 属 于 类 型

Ⅰ（高水平 上 的 协 调）和 类 型Ⅳ（高 水 平 上 的 不 太 协

调）；湘西地区的县域主要属于类型Ⅵ（低水平上的不

太协调）。因此，从湖南省各地区的组合类型分布看，
整体上东部、南部地区协调性 好，中 部 地 区 协 调 性 较

差；东部地 区 综 合 水 平 高，西 部、南 部 地 区 综 合 水 平

低。对于类型Ⅶ中，地 处 湘 北 的 湘 阴、临 湘 和 地 处 湘

东的湘潭、湘中的湘乡等县域 的 系 统 协 调 性 较 差，这

是由于过于注重经济水平的发展，而忽视了区域其他

方面的进程，即因环境子系统Ｓ３ 的得分低，大体上属

于环境滞后型；而沅陵、桑植、保靖、武冈、邵阳等县域

则因社会子系统Ｓ２ 得分不高，导致了综合水平不高，
属于社会发展滞后 型。因 此，在 今 后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尤其是系统协调性差但综合水平高的 县 域 更 应 该 注

重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同步发展。而对于类型Ⅲ的县

域，如位于湘南的祁东、祁阳、江永以及地处湘西的会

同、靖州、洪江、泸 溪 等 县 域，因 其 经 济 子 系 统Ｓ１ 不

高，进而影响其综合协调水平，大 体 上 属 于 经 济 滞 后

型，为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加快县域经济发

展，进而提升县域整体综合水平。对于类型Ⅵ和类型

Ⅶ的县域，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提高县域的

经济发展，又要注重经济、社会 与 环 境 之 间 的 同 步 协

调发展。总之，对于不 同 的 类 型，今 后 各 县 域 发 展 的

重点应不尽相同，经济滞后型 更 需 注 重 经 济 的 发 展，
社会滞后型更需注重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环境滞

后型则更需注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环境的保护，
从而提升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综合协调水平，
促进区域协调、健康发展。

３　结 论

本文通过借鉴集对分析方法的研究思路，在构建

系统协调性综合评价体系与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湖

南省８８个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协调性及综

合水平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以期为不同县域采取相

应策略，促进县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县域 系 统 协 调 性 与 县 域 经 济 水 平 之 间 具 有

一定的关联性。就整 体 而 言，县 域 经 济 水 平 越 高，其

系统协调性就越好，但在局部 区 域 由 于 受 到 环 境、社

会子系统得分不高的影响，其 显 著 性 不 明 显，甚 至 呈

现出不一致的现象；而湖南省县域综合水平与县域经

济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２）区域系统协调性与综合水平的分布格局主要

表现为系统协调性较好的县域 主 要 分 布 在 湘 东 和 湘

南，而系统协调性较差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湘中；区域综

合水平的分布格局，总体上表现为湘东地区多数县域

的综合水平高，而湘西地区多数县域的综合水平较低。
（３）在系统协调性组合类型的分布上，湘北地区

的县域主要属于高水平上的不太协调 和 低 水 平 上 的

协调类型，湘中地区的县域主要属于中等水平上的不

协调类型，湘南地区的县域主要属于中等水平上的协

调类型、低水平上的不太协调类型和中等水平上的不

太协调类型，湘东地区的县域主要属于高水平上的协

调和高水平上的不太协调类型，湘西地区县域的主要

属于低水平上的不太协调类型。整体而言，湖南省东

部、南部地区协调性好，中部地区协调性较差；东部地

区综合水平高，西部、南部地区综合水平较低。
（４）对于系统协调性不同类型的县域，其今后发

展的策略及重点应不尽相同。属 于 高 水 平 不 协 调 类

型的县域，在发展中应注重经 济 与 社 会、环 境 的 同 步

发展；对于低水平上协调的县 域，应 在 注 重 加 快 县 域

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提高县 域 的 综 合 水 平；而 对 于

低水平上的不太协调的县域以及高水 平 上 的 不 协 调

的县域，既要注重提高县域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又 要 注

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环境的保护，进而促进区域

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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